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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 

合格營養醫療小組 

審核規章 

中華民國 92年第五屆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13日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0年 01月 16日第十四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3年 01月 06日第十六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訂 

壹、 宗旨 

為提昇國內營養醫療專業知識水準與臨床營養醫療照護品質，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

（以下簡稱本醫學會）制訂此規章，以作為評鑑各醫院「營養醫療小組」合格與否之依據。 

貳、 評鑑標準 

一、 人員編制 

1. 受評醫院應設有「營養醫療小組」編制，專責該院臨床營養醫療相關事務之管理與規

範。 

2. 受評醫院床數在一千床（含）以下，至少需設有「營養醫療小組」一組，其成員應包含

醫師、藥師、營養師及護理師等四師至少各一名（含）以上，且四師中至少須有一名為

專任。每增加一千床（含）以內，「營養醫療小組」組數（含專任成員）應成等比例增

加。（例：1,001-2,000床，醫師、藥師、營養師及護理師至少各需二名（含）以上，即

具兩組（含）以上營養醫療小組；2,001-3,000床，即具三組（含）以上營養醫療小

組 …以此類推）。 

3. 受評之醫院若含有兒童醫院時，「營養醫療小組」中的醫師成員編制須包含兒科專科或

小兒外科專科醫師至少一名。 

4. 編制成員都必須是本醫學會會員，且至少具有效會員一年以上之資格，並均具有效之本

醫學會核發「營養醫療專科」證照。 

(1) 若在本醫學會評鑑前，醫院因編制成員臨時異動無法達成上述規定者，則營養醫療

小組中，至少須有其中兩師具「營養醫療專科」證照，且必要包含一位醫師。其他

未取得證書之成員，須於一年內取得本醫學會核發「營養醫療專科」證照，並回報

本醫學會。未於期限完成者，得由本醫學會取消該醫院合格之「營養醫療小組」資

格。 

(2) 「營養醫療專科」證照之取得，請參照本醫學會見「營養醫療專科認證辦法」。 

二、 各職類成員應盡之職責 

1. 醫師 

(1) 個案報告並與其它成員討論病人現況、處理與治療要點。 

(2) 提供其它臨床醫師有關營養醫療之諮詢。 

(3) 發展與訂定營養醫療監測計劃及相關的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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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督導和確認其它成員對營養醫療之執行。 

(5) 參與定期查房和討論會。 

(6) 參與在職教育訓練討論會。 

2. 藥師 

(1) 參與靜脈營養輸液的設計與處方。 

(2) 營養醫療小組與藥劑部門之協調與聯絡。 

(3) 提供藥物新知與教育。 

(4) 提供營養相關的藥物諮詢。 

(5) 參與定期查房和討論會。 

(6) 協助小組研究發展營養治療方法。 

(7) 參與在職教育訓練討論會。 

3. 營養師 

(1) 協助醫師對病人的營養處置。 

(2) 進行病人營養評估。 

(3) 參與訂定營養評估指標。 

(4) 提供營養醫療的諮詢與教育。 

(5) 監督特殊營養配方之製備與配送。 

(6) 參與定期查房和討論會。 

(7) 協助發展營養治療方針。 

(8) 參與在職教育訓練討論會。 

4. 護理師 

(1) 協助進行病人營養評估。 

(2) 監測使用全靜脈營養病人之臨床情況。 

(3) 監測及教育中心靜脈導管之護理。 

(4) 協助及教導特殊灌食方法和灌食器材的使用。 

(5) 參與定期查房和討論會。 

(6) 參與在職教育訓練討論會。 

三、 作業流程 

應包含會診、評估、品質管理及合併症之預防、監測與處理、病人之教育等，並均須有完

整的紀錄可查。 

四、 討論會 

應定期舉行營養相關討論會並作成紀錄，內容包含病例討論、文獻探討、業務討論及其它

營養醫療相關事項等。 

五、 教育與研究 

1. 受評之醫院，其營養醫療小組每年至少應在國內或國外專業期刊（係指具同儕審核的雜

誌）或是在本醫學會的春、秋學術研討大會（口頭或壁報）發表營養醫療專業相關論文

一篇。（一間醫院，一年至少提出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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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缺少一篇論文發表，該院須提出營養醫療小組中每位成員參加本醫學會認可之營養醫

療相關學術活動至少 10 學分之證明；缺少二篇者，則至少提出 20 學分之證明。（院

內「每位」營養醫療小組成員均需達到學分要求） 

參、 評鑑方式 

一、 初次申請：請檢附【審核申請表】及該院【營養醫療小組每位成員參加本醫學會認可之

營養醫療相關學術活動至少 10學分證明】（參考下圖流程）。 

二、 展延複核：已通過評鑑者，之後每兩年得申請複核。請檢附【審核申請表】辦理（參考

下圖流程）。未符合展延規定者，得由理監事會通知註銷該院合格營養醫療小組資格。 

三、 評鑑作業流程： 

 

四、費用： 

1. 審查費：初次評鑑- 壹萬元；展延複核- 貳仟元。 

2. 證書費：參仟元。 

五、證書發放及效期計算：新證書之發放一年固定兩次，分別為六月底及十二月底。其效期

亦自該年之六月或十二月起算。 

 


